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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

各直属机构： 为配合在１８个城市（上海、天津、齐齐哈尔

、哈尔滨、长春、沈阳、唐山、太原、青岛、淄博、常州、

蚌埠、武汉、株洲、柳州、成都、重庆、宝鸡）进行企业优

化资本结构试点工作的开展，建立和完善企业优胜劣汰机制

，指导和规范这些城市国有企业（以下简称企业）破产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以下简称

《破产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现就有关

问题通知如下： 一、实施企业破产必须首先安置好破产企业

职工 《破产法》第四条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妥善安排

破产企业职工重新就业，并保障他们重新就业前的基本生活

需要，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据此，各有关城市人

民政府要按照本通知，在实施企业破产中，采取各种有效措

施，首先妥善安置破产企业职工，保持社会稳定。 二、破产

企业土地使用权的处置 企业破产时，企业依法取得的土地使

用权，应当以拍卖或者招标方式为主依法转让，转让所得首

先用于破产企业职工安置；安置破产企业职工后有剩余的，

剩余部分与其他破产财产统一列入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三、

破产财产的处置 破产财产处置前，应当由具有法定资格的资

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以评估价值作底价，通过拍卖、招

标等方式依法转让。 处置企业土地使用权所得不足以安置破

产企业职工的，不足部分应当从处置其他破产财产所得中拨



付。 企业在破产前为维持生产经营，向职工筹借的款项，视

为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处理，借款利息按照供款实际使用

时间和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职工在企业破产前作为资本

金投资的款项，视为破产财产。 破产企业的职工住房、学校

、托幼园（所）、医院等福利性设施，原则上不计入破产财

产，由破产企业所在地的市或者市辖区、县的人民政府接收

处理，其职工由接收单位安置。但是，没有必要续办并能整

体出让的，可以计入破产财产。 四、担保的处理 破产企业作

为抵押物的财产，债权人放弃优先受偿权利的，抵押财产计

入破产财产；债权人不放弃优先受偿权利的，超过抵押债权

的部分计入破产财产。 企业对其同一财产设定两个以上抵押

权的，企业破产时，抵押权人按照抵押顺序受偿。 一个企业

为另一个企业提供担保的，被担保企业破产后，担保企业应

当按照担保合同承担担保责任。但是，偿债期限可以由担保

企业与被担保企业的债权人协商确定。 行政机关为企业提供

担保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认担保合同无效。 五、破

产企业职工的安置 破产企业所在地的市或者市辖区、县人民

政府应当采取转业培训、介绍就业、生产自救、劳务输出等

各种措施，妥善安排破产企业职工重新就业，并保障他们在

重新就业前的基本生活需要。 政府鼓励破产企业职工自谋职

业。对自谋职业的，政府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发放一

次性安置费，不再保留国有企业职工身份。一次性安置费原

则上按照破产企业所在市的企业职工上年平均工资收入的３

倍发放，具体发放标准由各有关市人民政府规定。 破产企业

职工失业期间，依照《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享受失

业保险待遇。失业保险期满无法重新就业的职工，符合社会



救济条件的，由当地民政部门按照规定发给社会救济金。 破

产企业离退休职工的离退休费和医疗费由当地社会养老、医

疗保险机构负责管理。破产企业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基

金社会统筹的，其离退休职工的离退休费、医疗费由当地社

会养老、医疗保险机构分别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基金社会

统筹中支付。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基金社会统筹或

者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基金社会统筹不足的，从企业土地使

用权出让所得支付；处置土地使用权所得不足以支付的，不

足部分从处置其他破产财产所得中拨付。 破产企业中因工致

残或者患严重职业病、全部或者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职工

，作为离退休职工安置。距离退休年龄不足５年的职工，经

本人申请，可以提前离退休。 破产企业中的劳动合同制职工

的安排，依照《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等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临时工的安排，依照《全民所有制

企业临时工管理暂行规定》办理。 破产企业职工的安置费用

来源不足的，按照企业隶属关系，由破产企业所在地的市或

者市辖区、县的人民政府负担。 六、银行因企业破产受到的

贷款损失的处理 银行因企业破产受到的贷款本金、利息损失

，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国家有关银行总行批准后

，分别在国家核定银行提取的呆帐准备金和坏帐准备金控制

比例内冲销。 七、破产企业的整体接收 人民法院裁定清算组

提出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后，执行分配方案前，其他企业整

体接收破产企业财产、承担分配方案确定清偿的破产企业债

务、安置破产企业职工的，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兼

并企业的优惠待遇。 八、濒临破产企业的重组 对濒临破产的

企业，企业所在地的市或者市辖区、县的人民政府可以采取



改组企业管理层、改变企业资产经营形式、引导企业组织结

构调整等措施，予以重组。企业所在地的市或者市辖区、县

的人民政府认为企业不宜破产的，应当给予资助或者采取其

他措施，帮助企业清偿债务。 濒临破产的企业在申请破产前

，经拥有三分之二以上债权额的债权人同意，并经企业所在

地的市或者市辖区、县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将企业效益好

的部分同企业分立。分立后的企业，应当按照商定的比例承

担原企业的债务。 九、实施企业破产的组织领导 实施企业破

产，涉及面广，政策性强，难度很大。有关城市的人民政府

要加强对这工作的组织领导，由一名政府负责人牵头，经贸

委（经委、计经委）、计委、财委、银行、劳动、审计、税

务、国有资产管理、土地、工会等部门和单位参加的工作机

构，统一负责组织、协调、解决实施企业破产中遇到的问题

，确保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要根据当地社会的承受能力，

制定切实可行的企业破产预案，要采取积极、稳妥的措施，

及时处理实施企业破产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要发挥有关社

会中介组织在企业破产实施中的作用。实施企业破产中遇到

的紧急情况和重大问题，要及时上报。 国 务 院 一九九四年

十月二十五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